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阶段问询问题

1.关于实控人偿还受让股份借款的资金来源

根据申报材料，2016年8月至2017年12月，实控人郭超、史鸣杰从金智集团处受让发行人股份，累计支付股权转让款7,800万元。郭超、史鸣杰股权受让款主要向外部投资人借款取得，目前上述借款均已全部偿还。

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实控人郭超、史鸣偿借款偿还的具体情时间、资金来源及合法性，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等。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说明核查过程。

2.关于“金智”商标或商号

根据申报材料，除“金智”商号外，发行人拥有2项“金智”商标。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与原控股股东金智科技、金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在使用“金智”商标或商号方面，是否有书面约定或其他利益安排，“金智”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的纠纷，“金智”商标对发行人业务的作用和贡献，发行人与金智科技、金智集团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等方面是否仍存在关系。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3.关于发行人收入季节性波动情况

根据招股说明书，发行人收入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，报告期内第三、四季度收入确认比例逐年提升。例如，2019年发行人全年收入的81%在下半年确认、64%在第四季度确认。发行人2020年经审阅收入为4.76亿元，全年收入的86%在下半年确认。

请发行人（1）说明2020年第三、四季度实现的收入金额及其占比情况。（2）说明2020年第四季度的前五大客户、对应的合同名称、项目主要内容、金额、签署日期和验收单据（如有）、验收日期等。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以及发行人2020年第四季度上述前五大客户收入确认时点的合规性进行核查，并说明核查方法、核查比例、核查结论等。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结合2020年年报审计情况（如有），说明对发行人2020年第四季度收入截止性测试的具体程序。
4.关于其他服务收入

根据招股说明书及问询回复，2019年、2020年1-6月，发行人子公司南京混沌向客户混沌时代（北京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销售352.79万元、174.79万元，销售内容为“混沌大学推广服务”；同期向混沌时代（北京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采购课程服务，金额分别为151.71万元、74.63万元。子公司知途教育开展与阿里云大学课程合作业务，阿里云在知途教育向其提供软件产品基础上，完成课程整体搭建，再将课程销售给知途教育，由知途教育交付至最终使用方；向阿里云提供的定制开发服务系向阿里云采购课程服务中的一部分，且可按照最终使用方逐一对应向阿里云的采购和销售，采用净额法确认对阿里云的采购，并计入成本。2017年，“阿里云大学计算云上学习平台”项目合同金额351.42万元、合同毛利率68.04%。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销售合同内容，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子公司提供推广服务的具体服务内容、形式、数量与定价依据以及提供服务的真实性。（2）结合发行人销售“混沌大学推广服务”与采购“混沌大学线上课程和线下内训服务”具体业务内容、业务类型等，进一步说明该合同收入核算不适用净额法依据与理由。（3）结合与阿里云大学相关的销售与采购合同，明晰描述阿里云大学课程合作业务模式，最终使用方情况，该业务模式与发行人软件开发业务模式是否一致，并结合业务情况说明会计核算方法。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5.关于存货与营业成本情况

招股书披露，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分别为62.60%、60.15%、60.35%及60.01%；发行人存货主要为在实施项目成本。同时，根据问询答复“发行人存货库龄2年以上的前十大未验收项目”中的相关数据，发行人未验收项目预计毛利率低于对应期间公司综合毛利率。

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报告期存货数据，区分软件开发、系统集成收入类型分析存货在实施项目预计毛利率情况，与当年度相应收入类型总体毛利率是否存在差异，并分析差异原因。（2）结合项目成本归集与核算方法，说明主要在实施项目存货金额中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。

请保荐人、申报会计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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